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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污染防制基金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執行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計

畫審核及撥款作業原則」研提一般性計畫後，逕循程序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申請補助辦

理。 

(二)本部已責成臺鐵局於提升花東鐵路整體效能的同時，結合東部地區豐富的天然美景及遊

憩資源，於花東地區沿線的主要觀光車站設置自行車補給站，將花東鐵路沿線車站與東

部自行車路網相互整合運用，並推行「兩鐵（臺鐵+鐵馬）環保列車」，提供轉乘服務，

打造便捷舒適的自行車旅遊環境。 

(三)花東鐵路整體效能提升計畫由本部鐵路改建工程局規劃施作，自 98 年 3 月起陸續動工，

預計至 106 年 8 月完工，除改善車站設施外，同步設置自行車補給站。其中臺鐵局已將

花東沿線之自行車補給站先合併辦理公開標租，由捷安特股份有限公司得標經營，惟因

涉及各站完工期程不一，爰各站分別簽約及公證，租期統一至 106 年 12 月止，屆期後可

續約 4 年，並提供甲地租乙地還之服務。 

(四)光復、瑞穗、玉里 3 站皆有規劃設置自行車補給站，工程已陸續完工，尚待鐵路改建工

程局驗收及取得使用執照後，交由得標廠商裝潢進駐經營。惟萬榮站部分，花東鐵路整

體效能提升計畫內原未規劃設置自行車補給站，因涉整體規劃及工程經費問題，本部當

責請鐵路改建工程局協助研處。 

（十六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行動電源於飛機上自燃事件，應研討因

應措施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309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3-335） 

許委員就行動電源於飛機上自燃事件，應研討因應措施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

如下： 

一、囿於機場安檢時效及其專業性，實無法判斷乘客所攜帶之鋰電池或行動電源是否經過認證，目

前其他國家機場亦無類此安檢措施。我國現行對乘客攜帶鋰電池搭機之相關規定係依國際規

範制定，其中與鋰電池電芯容量有關之規定為：乘客得隨身攜帶或手提 100 瓦特-小時以下之

行動電源上機，無數量限制；介於 100 瓦特-小時至 160 瓦特-小時之鋰電池，乘客得經航空公

司同意後攜帶 2 個；至於超過 160 瓦特-小時之鋰電池，乘客不得攜帶。另為維護飛航安全，

我國已依照國際規範，禁止乘客於託運行李中放置鋰電池或行動電源，交通部民航局（以下

簡稱民航局）除已要求各航空公司於乘客交寄行李時加強宣導外，另內政部警政署航警局（

以下簡稱航警局）亦已於託運行李安檢時進行嚴格把關，如經安檢出不符上開規定者，均禁

止乘客攜帶上機。 

二、飛安會於本（105）年 5 月 6 日接獲事故通報後，認定本案係飛航事故，已依法指派主任調查

官及成立專案調查小組，嗣於同年月 10 日召開調查組織會議，並與民航局及航警局充分交換

意見。民航局除已請各航空公司持續加強危險物品緊急應變訓練，並督導航空公司落實應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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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外，未來亦將持續蒐集國際間對於鋰電池之相關規定，適時修正相關法規，以維護良好

飛安品質。 

（十七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振興經濟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

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308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3-325） 

許委員就振興經濟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改善投資環境方面： 

(一)擴大公共投資：本（105）年公共建設計畫預算預計達 3,518 億元，較民國 104 年增加

10.7%，科技發展預算規模達 1,021 億元，較 104 年成長 3.8%，預計政府投資全年成長 

6.3%，為 7 年來最高。 

(二)吸引投資：持續完備促參法規，健全民間投資環境，104 年促參案簽約金額達 1,110 億元

；國內創新創業環境日益活絡，104 年新創事業吸引投資金額已逾 150 億元，較 103 年成

長近 3 倍。 

(三)落實推動招商策略：透過「掌握脈動」（促進產業發展需求與國際連結）、「主動出擊

」（凸顯投資臺灣優勢）、「落實深耕」（完善服務驅動投資）等三大策略，積極開發

案源，提供客製化投資服務，以擴大招商成效。 

(四)塑造良好經營環境：設置行政院全球招商及攬才聯合服務中心，提供專案專責之一站式

服務；執行產學合作培育政策，提供產業所需人才；辦理法規鬆綁，以降低投資障礙。 

(五)提供資金協助：利用研發投抵租稅優惠措施、政策性專案貸款及補助計畫，協助企業降

低營運資金之需求。 

二、有關提升產業競爭力方面： 

(一)催生新興產業：政府已成立「生產力 4.0 推動辦公室」，以智慧自動化為基礎，運用物聯

網、智慧機器人等技術，加速培育產業網實系統軟硬實力，並推動「臺灣生物經濟產業

發展方案」，以掌握生技健康產業商機。 

(二)推動創新創業：從資金、法規、人力、國際鏈結等面向，建構創新創業生態環境，帶動

新創風潮，重點包括：放寬員工獎酬規定，協助國內留才、攬才；推動閉鎖性公司制度

及「推動創業拔萃方案投資計畫」，協助新創事業募資；成立臺灣及矽谷鏈結平臺。 

(三)產業升級轉型：推動「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」，以「維新傳統產業」、「鞏固主力產

業」、「育成新興產業」為 3 大主軸，推動「推高值/質」、「補關鍵」、「展系統」、

「育新興」4 大發展策略，鼓勵企業提升智慧、綠色、文創之高質化產業內涵，促進國內

產業優化轉型。 

(四)強化產業競爭力：行政院於 104 年 7 月 27 日提出「經濟體質強化措施」，經濟部已將「

鞏固五大主力產業競爭優勢」及「打造整廠/系統整合出口旗艦」列為重點推動措施，以


